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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is 

the weak tache in existing research.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manager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by analyzing large sample database. 

And it proves that firm manager is the important link between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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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mé  L’étude positiviste du mécanisme de lien entre la structure de la propriété et l’innovation technologique de 

l’entrprise est un point faible dans les recherches actuelles. Donc, inspiré de fruits de recherches des prédécesseurs, 

l’auteur fait, à partir des données de grands échantillons, une analyse positiviste de l’influence des facteurs du gérant 

sur les relations entre la structure de la propriété et l’innovation technologique de l’entrprise. De ce fait, il prouve 

que le gérant est un maillon important du mécanisme de lien entre la structure de la propriété et l’innovation 

technologique de l’entrprise 

Mots-clés:  La structure de la propriété, l’attitude de travail du gérant, la compétence du gérant, l’innovation 

technologique de l’entrprise 
 

摘  要  企業所有權結構與企業技術創新聯繫機制的實證研究，是現有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為此，文章

借鑒前人有關研究成果，採用大樣本資料，實證分析了經營者因素對企業所有權結構與企業技術創新相互關

係的影響，從而證明經營者因素是企業所有權結構與企業技術創新聯繫機制中的重要環節。 

關鍵詞： 所有權結構；經營者工作態度；經營者能力；企業技術創新 

 
所有權結構優化問題和企業技術創新問題是

中國企業面臨的兩個相互聯繫的重要問題：一方

面，所有權結構優化是為了提高包括企業技術創

新在內的企業各種活動的效率；另一方面，企業

技術創新又要在企業一定的所有權結構平臺之上

進行。然而，國內外關於所有權結構和企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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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聯繫機制（即所有權結構通過那些因素而

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作用）的研究十分稀少
[1][2]

，

國內這方面的實證資料分析就更為罕見。因此，

本文將借鑒現有研究成果，以中國企業為樣本進

行實證資料分析，檢驗經營者因素在所有權結構

和企業技術創新相互關係中的作用。 

具體來說，本文認為經營者因素對經營者所

有權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對政

府所有權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相互關係，都具

有增強作用，從而是所有權結構與企業技術創新

聯繫機制中的重要仲介環節。下面闡述對這一觀

點進行驗證的方法和過程。 

 

1． 檢驗方法 

 

為了檢驗經營者因素對所有權結構和企業技

術創新相互關係的影響，我們採用國外學者Baron

和 Kenny（1986）的得到國際認可的檢驗方法
[3]
。

Baron 和 Kenny 認為，如果以下 4 個條件得到滿

足，就表明仲介因素對引數與因變數之間的關係

具有增強的作用。這 4個條件是（圖 1）： 

(1)自變量必須在（a）中影響仲介變量； 

(2)自變量必須在（b）中影響因變量； 

(3) 仲介变量必須在（c）中影響因变量； 

(4)最後，在上述三個條件都成立情況下，在

（c）中自變量對因变量的影響效果必須小於在

（b）中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效果，就是說，隨

著仲介變量的介入，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效果

降低。 

這裏，企業所有權結構（本文指經營者、政

府和社會公眾的所有權份額 Sm、Sg 和 Spu，其中

Sm、Sg 是要在條件 1、2 中被證明的自變量）是

自變量，企業技術創新 Inte 是因變量 ，經營者

因素（包括“經營者對股東利益關心程度”Emc

和“經營者能力”Ta）是仲介變量。 

以下通過統計分析軟體進行回歸分析，以逐

項檢驗所有權結構、經營者因素與企業技術創新

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否符合上述 4 個條件。為此，

先對資料情況作一些說明，並對有關變數進行測

量。 

 

2． 資料源和變量測量 
 

2．1  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來源於對廣東、上海、

遼寧、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地區 1997 年——

2001 年期間企業狀況所進行的調查，涉及電子電

氣、石化、材料、機器設備、醫藥、印刷、紡織、

煙草、食品飲料等多種行業，企業性質包括國有

控股、三資、集體、股份公司、有限責任公司、

民營企業、鄉鎮企業等。在所發放的 805 份問卷

中，共計收回有效問卷 607 份。有關資料經過有

效性核對總和可靠性檢驗後，輸入電腦資料庫作

為分析依據。 

 

2．2  變量測量 
以下說明本研究中的“企業技術創新”、

“經營者因素”和“企業所有權結構”是如何加

以度量的。 

2.2.1 因變量：企業技術創新 Inte 

企業技術創新包括企業產品創新和企業工藝

創新。依據前人的研究
[4] [5]

，本文採用以下幾方

面表示企業技術創新：（ⅰ）企業全新的產品創

新，（ⅱ）產品樣式、服務方面的改進，（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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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引入的新技術，（ⅳ）企業自己進行的工藝改

進，（ⅴ）企業自己創造的新工藝。對這幾個方面

進行因數分析，得到 607 家企業技術創新的資

料，其可靠性分析的α值為 0.7986， KMO

（Kaiser-Meyer-Olkin）值為 0.810,說明資料具

有較好的可靠性。 

2.2.2 仲介變量：經營者因素 

經營者之所以會被雇傭，是因為所有者要充

分利用經營者的能力；而經營者被雇傭之後，所

有者必然要求經營者對其利益給予充分的關注。

所以我們用兩個變量來表示經營者因素：“經營

者對所有者利益的關心程度”Emc，以及“經營者

能力”Ta。 

經營者對所有者利益的關心程度 Emc 的數

值，可以直接由問卷中資料得到。 

經營者能力Ta反映在以下10個方面（羅賓·

斯奈爾等）
[6][7]

：（ⅰ）經營者能否準確獲得顧客

需求資訊，（ⅱ）為顧客服務的時間和精力，（ⅲ）

對顧客需求進行準確判斷，（ⅳ）善於抓住商機，

（ⅴ）對企業未來發展的把握，（ⅵ）對員工的有

效組織和激勵，（ⅶ）有效地監督員工，（ⅷ）有

效識別員工能力，（ⅸ）有效地協調組織資源，（ⅹ）

有效保障組織運行。對這 10 個方面進行因數分析

得到 607 家企業中經營者能力的資料，其 KMO 值

為 0.934，α值為 0.9419,說明資料具有較好的可

靠性。 

2.2.3 自變量：企業所有權結構 

本文中的企業所有權結構，主要涉及經營

者、政府、社會公眾這三類所有者在企業中的所

有權份額（分別用 Sm、Sg、Spu 表示）。依據前人

研究
[8]
，企業中某類所有者的所有權份額，用該

類所有者在 1997、1999、2001 這三年中在該企業

所有權份額的均值表示。 

2.2.4 控制變量：企業規模 Size 

企業規模是本研究中的控制變量，可以用企

業人數、資產、銷售業績三個方面表示
[9]
。對這

三個方面進行因數分析，得到 607 家企業中企業

規模的資料，其可靠性分析的α值為 0.7164，KMO

值為 0.717,表明資料具有較好的可靠性。 

 

3． 檢驗過程和檢驗結果 
 

現在分別來檢驗上述 4 個條件是否得到滿

足。 

先說條件（1）。分別以“經營者對股東利益

的關心程度”Emc 和“經營者能力”Ta 為因變

量，並以經營者所有權份額 Sm、政府所有權份額

Sg、社會公眾所有權份額 Spu 為自變量，企業規

模 Size 為控制變量，利用統計分析軟體 SPSS，

採用強迫進入法(Enter 法)進行回歸分析，結果

見表 1 的模式 1 和模式 2。檢驗結果表明，經營

者所有權份額 Sm 對 Emc 和 Ta 都具有顯著的正面

影響（β值分別為 0．090 和 0．128，均為正；

且 sig.值都小於 0.05）；政府所有權份額 Sg 對

Emc 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β值為-0．157，為負；

且sig.值小於0.01）、對Ta有顯著的正面影響（β

值為 0．072，為正；且 sig.值小於 0.1）；兩個

模式中 F 值都顯著，表明兩個分析模式都是有效

的；在兩個分析模式中，自變量和控制變量分別

能解釋因變量的 13．4%和 13．2%。——可見，自

變量Sm和 Sg都對仲介變量Emc和 Ta具有顯著影

響，這兩個自變量滿足條件（1）。 

表 1 統計檢驗結果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因變量 

自變量 

Emc Ta Inte（無仲介變量） Inte（有仲介變量）

Sm 0．090** 0．128*** 0．105*** 0．086** 

Sg -0．157*** 0．072* -0．102*** -0．089** 

Spu 0．063 -0．042 -0．089** -0．094** 

Emc ------ ------ ------ 0．115*** 

Ta ------ ------ ------ 0．071* 

控制變量 Size 0．137*** 0．114*** 0．357*** 0．333*** 

F 值 9．157*** 4．364*** 25．230*** 19．490*** 

Adjusted R
2
 0．134 0．132 0．138 0．155 

說明：*表示 sig.值小於 0.1，**表示 sig.值小於 0.05，***表示 sig.值小於 0.01 

 再看條件（2）。以“企業技術創新” 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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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變量，並以經營者所有權份額 Sm、政府所有

權份額 Sg、社會公眾所有權份額 Spu 為自變量，

企業規模 Size 為控制變量，利用統計分析軟體

SPSS，採用強迫進入法(Enter 法)進行回歸分析，

結果見表 1 的模式 3。檢驗結果表明，經營者所

有權份額 Sm 對 Inte 有顯著的正面影響（β值為

0．105，為正；且 sig.值都小於 0.01）；政府所

有權份額 Sg 對 Inte 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β值

為-0．102，為負；且 sig.值小於 0.01）；模式 3

中 F 值顯著，表明分析模式是有效的；在分析模

式中，自變量和控制變量能解釋因變量的

13.8%。——可見，在不考慮仲介變量情況下，自

變量 Sm 和 Sg 都對因變量 Inte 具有顯著影響，這

兩個自變量滿足條件（2）。 

再看條件（3）。以“企業技術創新” Inte

為因變量，並以經營者所有權份額 Sm、政府所有

權份額 Sg、社會公眾所有權份額 Spu、以及“經

營者對股東利益的關心程度”Emc 和“經營者能

力”Ta 為自變量，企業規模 Size 為控制變量，

利用統計分析軟體 SPSS，採用強迫進入法(Enter

法)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 1 的模式 4。檢驗結

果表明，Emc 和 Ta 都對 Inte 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β值分別為 0．115 和 0．071，均為正；且 sig.

值都小於 0.1）；模式 4 中 F 值顯著，表明分析模

式是有效的；在分析模式中，自變量和控制變量

能解釋因變量的 15.5%。——可見，仲介變量 Emc

和 Ta 都對因變量 Inte 具有顯著影響，條件（3）

得到滿足。 

以上分析中，為了瞭解各模式中自變量之間

的相互作用所可能對檢驗結果的干擾、排除自變

量之間的共線性問題，用 SPSS 軟體檢驗各模式中

各個自變量的 VIF 值，發現它們都在 1．5 以下，

低於 Mason 和 Perrault 所推薦的 10 的分界點
[10]

。這說明各模式中自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對檢

驗結果沒有顯著干擾、沒有共線性問題。 

最後看條件（4）。比較模式 4 和模式 3 中自

變量 Sm 和 Sg 所對應的β係數，發現在模式 4 中

這兩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效果，要小於在模

式 3 中它們對因變量的影響效果（0．086 小於 0．

105，而-0．089 在絕對值上也要小於-0．102（影

響效果的大小主要看相應β值的絕對值））。——

就是說，隨著仲介變量 Emc 和 Ta 的介入，自變量

Sm 和 Sg 對因變量的影響效果降低，可見條件（4）

也得到滿足。 

統計資料核對表明，對於自變量 Sm 和 Sg、

仲介變量 Emc 和 Ta、以及因變量 Inte，上述 4 個

條件同時得到滿足。因此，本文起始部分所提出

的觀點得到了驗證，即：經營者因素（經營者對

所有者利益的關心程度 Emc 和經營者能力 Ta）對

經營者所有權 Sm 與企業技術創新 Inte 之間的相

互關係、以及政府所有權Sg與企業技術創新Inte

之間的相互關係，都具有增強的作用。 

 

4． 結論及其意義 
 

對於經營者因素在企業所有權結構與企業技

術創新相互關係中具有仲介作用的觀點，本研究

的統計分析結果為其提供了資料實證支援。 

研究表明，經營者因素（經營者工作態度 Emc

和經營者能力 Ta）加強了經營者所有權份額 Sm

與企業技術創新 Inte 之間的正面關係，同時也加

強了政府所有權份額 Sg 與企業技術創新 Inte 之

間的負面關係。或者說，Sm 和 Sg 對 Inte 的影響

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經由經營者這個仲介而產

生的，即，經營者因素是造成 Sm 與 Inte 之間的

正面關係、以及 Sg 與 Inte 之間負面關係的重要

原因。  

本研究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理論方面，國內外現有關於企業所有權結構

與企業技術創新聯繫機制的研究、尤其是關於經

營者因素在二者聯繫機制中的作用的實證分析，

都還相當稀少，而本文用大樣本資料實證分析證

明，經營者因素加強了企業所有權結構與企業技

術創新之間的關係、是企業所有權結構與企業技

術創新聯繫機制中的重要環節，  ——因此，本

研究有助於改善有關研究相對稀缺的狀況；並

且，國內關於企業所有權結構對企業技術創新的

影響的大樣本實證分析也較為有限，而本文對條

件（2）和條件（3）的檢驗，實際上是就所有權

結構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的一種大樣本實證分

析，其檢驗結果表明，經營者的所有權 Sm 有利於

企業技術創新、而政府所有權 Sg 和社會公眾所有

權 Spu 不利於企業技術創新；此外，本文研究中

將經營者因素進一步細分為經營者的工作態度

Emc 和經營者能力 Ta，並把它們同時加以考慮，

實證分析了它們與企業技術創新、以及與企業所

有權結構之間的關係，——這有利於把握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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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全貌，在現有研究中也是不多見的。 

本研究的實踐意義是：所有權結構對企業技

術創新具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所有權結構的優化

調整有利於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而由於經營者因

素是所有權結構與企業技術創新發生聯繫的重要

仲介，所以圍繞經營者作用的總體改善——工作

態度和能力的改善——來調整所有權結構，是促

進企業技術創新的一條可嘗試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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